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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君堯議員根據《議事規則》第49B(1A)條動議  
譴責林卓廷議員的議案  

 
  在 2019年 12月 11日的立法會會議，部分議員關注上述
譴責議案附表的附錄包含一些不適宜在議會使用的言詞。

立法會主席當時表示，會指示立法會秘書處和法律顧問審視

有關問題。  
 
2.  按 主 席 指 示 ， 現 附 上 有 關 上 述 事 宜 的 文 件 (只 備
中文本 )，供議員參閱。  

 
 立法會秘書  

 
 
 
 

(衛碧瑤代行 ) 
 
 
 
連附件  
 
 



有關何君堯議員根據《議事規則》第49B(1A)條動議  
譴責林卓廷議員的議案附表的附錄  
包含不適宜在議會使用的言詞的事宜  

 
 在 2019年 12月 11日的立法會會議上，部分議員就上述事宜表達
關注。就此，立法會主席現請議員注意以下各點： 
 
1. 何君堯議員於 2019年 11月 5日就上述譴責議案作出預告，該議案的

中文和英文文本均由何議員提供，而何議員亦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B(1A)條，在該議案附表中述明支持議案的有關詳情。按照一貫
做法，秘書處不會核實或審查議案內容 (包括其附錄/附件所載的資料 )
是否正確或應否提出。秘書處只在必要的情況下，就議案是否符合
《議事規則》的規定，以及其格式或行文，向何議員提供一些觀察及
意見，供他考慮是否接納。經何議員確認最終的議案措辭的中文及
英文文本後，秘書處才將議案提交予主席考慮是否批准提出；  

 
2. 主席知悉，根據《議事規則》第41(4)條及立法會慣例，議員在會議上

發言時不可使用冒犯性及侮辱性言詞或不適宜在議會使用的言詞。
然而，《議事規則》或有關慣例並無規定議案措辭或立法會文件必然
不能包含該些言詞。主席裁定議案是否合乎規程，必須考慮所有相關
因素，包括若議案內容或其附件／附錄包含不適宜在議會使用的
言詞，主席必須考慮該些言詞對議案是否具相關性及必要性，不能
一概而論； 

 
3. 主席留意到，何議員提出的是一項譴責議案，其內容涉及指控林卓廷

議員；議案附表的附錄載有 “何君堯議員編制的關於 2019年 7月 21日
西鐵線元朗站發生的集體毆鬥事件時序表 ”，當中除了引述林卓廷
議員的說話，亦引述一些人的不雅用語，而該時序表已示明： “事件
資料節錄自林卓廷議員 2019年 7月21日晚上 10時 45分發布於其面書的
視頻 ”。主席察悉，該時序表直接引述一些人的不雅用語，提供何議員
認為可以反映當晚事件過程的資料，作為支持他提出該項譴責議案的
相關詳情。經考慮上述情況，主席認為何議員的議案並無違反
《基本法》、《議事規則》及其他相關規定，因此批准議案可以提出；
及  

 
4. 主席尊重每一位議員的提案權，不會核實或審查議員擬動議議案的

內容。議案只要沒有違反《基本法》、《議事規則》及其他相關規定，
主席便會批准列入立法會議程。議案內容是否屬實，乃議案動議人的
責任。主席明白到，就譴責議案而言，立法會可考慮是否將議案所述
的事宜交付調查委員會處理，以確立議案所述的事實。若議員不同意
議案內容，可在立法會會議的相關辯論中表達意見。  

 
 
議會事務部3 
立法會秘書處  
2019年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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